附件3

自愿参赛责任书

作为参赛运动员、选手，我本人、我的监护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以及任何可能代表我提起赔偿请求或诉讼的人做出以下声明：
我自愿参加2025第十八届广西体育舞蹈锦标赛比赛及一切赛事相关活动，我确认本人具有参加本赛事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并且已获得监护人的同意。
[bookmark: _GoBack]一、我确认全面理解并同意遵守组委会及协办机构（以下统称“主办方”）所制定的各项规程、规则、规定、要求及采取的措施。我承诺文明参赛，尊重裁判和其他参赛人员，不相互指责、埋怨，保证不出现打架、斗殴或辱骂裁判等行为，如有以上现象发生，愿意接受组委会处理，并接受相应的纪律处理。
二、我承诺已通过正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并结合检查报告进行自我评估，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适应于本次赛事，已为参赛做好准备，承诺愿意承担参赛可能带来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本次运动所可能产生的人身伤亡风险）。
三、我承诺比赛期间会切实管理好参赛队及运动员特别是低龄运动员，防止追跑打闹造成的伤害，8岁以下的小运动员必须安排有专人陪护，防止走丢走失。
四、我参加此次比赛以及参赛全过程所发生的人身伤害、局部或永久性伤残、死亡、医疗或住院费用、财产损坏、任何形式的财产损失等事项，由我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免除主办方责任，主办方对此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五、我授权赛事主办方及指定媒体无偿使用本人的肖像、姓名、声音等用于体育舞蹈的宣传与推广。
六、本人及本人的监护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已全面理解和同意以上内容，保证本人参赛身份的真实性。我将向主办方提供身份证件用于核实本人身份及参赛资格，保证提交的身份证件和文件资料真实有效，并承担因提供不实信息所产生的全部责任，主办方据此有权拒绝提供参赛资格。
七、我同意在参赛过程中遵守各项赛事竞赛规程，在身体不适出现突发状况时主动退出比赛，并承担因本人坚持比赛所产生的全部责任与后果。

参赛队名称：
领队和教练签名：
运动员（及监护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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